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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宁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2024 年度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作出的

重大决策部署，创新市场监管理念和方式，持续深化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根据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区市场监管

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意见》（宁

政规发﹝2019﹞5 号）和《关于做好 2024 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中宁双随机办发﹝2024﹞1 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特制定工作实施方案。

二、目标要求

通过在全县文化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,切实做到监管效能最大化、监管成本最优化、对

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，健全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

段，以重点监管为补充，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着

力提升监管公平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，切实解决文化市场综合执

法检查随意性和不到位等问题，提升监管效能，强化市场主体的

自觉、自律和社会监督，实现依法监管、公平高效、阳光行政、

执法有力，营造健康有序的行业发展环境。

三、工作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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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跨部门联合随机抽查计划及内容

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和抽查事项清单，统筹制定本部门年度

联合抽查计划，全年计划开展部门联合随机抽查项目 2 个。

1.【旅游领域】旅行社、分社、营业部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检查（2024 年 4-6 月）

县文化旅游广电局检查内容：旅行社有无营业执照、经营许

可证的检查；有无虚假宣传、低价游、强制购物、向不合格供应

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检查；通过网络经营旅

行社业务抽查；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网站抽查。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内容：旅行社有无营业执照；旅行社

向旅游者提供的旅游服务信息含有虚假内容或者虚假宣传、拒不

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检查。

县交通运输局检查内容：旅行社的旅游包车的营运资质、驾

驶员资质、运行线路、包车合同、异地经营的旅游包车、无证经

营的“黑包车”以及旅游包车未取得包车证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

的检查。

牵头单位：县文化旅游广电局

配合单位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交通运输局

2.【歌舞娱乐场所领域】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

查（2024 年 7-9 月）

县文化旅游广电局检查内容：按规定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

和举报电话；按规定悬挂《娱乐经营许可证》，许可证内容与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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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执照相关内容相符；无接纳未成年人情况；播放的曲目和屏幕

画面无违禁内容；建立从业人员名册，名册登记信息与实际工作

人员身份一致；有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；建立安全工作制度和

应急预案，保持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畅通。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内容：歌舞娱乐场所登记合法合规；

歌舞娱乐场所履行信息公示义务。

县公安局检查内容：营业大厅、包厢、包间内等显著位置是

否按规定悬挂含有禁毒、禁赌、禁止卖淫嫖娼等内容的警示标志，

并注明公安机关举报电话；包厢、包间内的照明设施，以及门窗

的使用是否符合有关管理规定；是否按规定将从业人员等营业日

志信息录入娱乐场所治安管理信息系统；营业场所是否按规定安

装且正常使用闭路电视监控设备。

县消防救援大队检查内容:是否通过投入使用、营业前的消

防安全检查；消防安全制度、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；消

防设施、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，是否完好

有效；电器线路、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、检测；疏散通道、

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是否通畅；是否组织防火检查、消防演练

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；场所员工是否熟知必要的消防安全知

识，是否会报警、使用灭火器材、组织人员疏散。

牵头单位：县文化旅游广电局

配合单位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公安局、消防救援大队

（二）部门内部随机抽查计划及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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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和抽查事项清单，统筹制定本部门年度

内部抽查计划，全年计划开展县本级内部随机抽查项目 2 个。

1.旅游景区安全领域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（2024

年 4-10 月底）

检查内容：旅游景区经营情况、食品安全、特种设备使用情

况、广告行为的检查。

责任单位：旅游办

2.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领域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检查（2024 年 10 月底）

检查内容：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取得许可证情况、

从业单位经营情况。

责任单位：文化事业办

3.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领域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检查（2024 年 3 月-10 月底）

检查内容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

场所；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；未悬挂《网络文化经营

许可证》或者未成年人禁止标志；未按规定核对、登记上网消费

者的有效身份证或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。

责任单位：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健全机制。为加强对本系统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管工作的统筹协调、督促、落实，县文化旅游广电局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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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由局党组书记、局长任组长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

组组长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

大队，负责协调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 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任务落实。各有关单位、股室要进一步增强责任

意识，大力开展随机抽查，全面落实随机抽查工作机制，公平、

有效、透明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，认真履行法定监管职责。对监

管工作中失职渎职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培训。切实加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

作宣传力度，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查事项清单，抽查依据，抽查主

体，抽查内容和抽查方式。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检查人员的培

训力度，转变执法理念，及时总结交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

工作经验，探索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监管办法，不断提

高执法检查的水平和能力。


